


建筑工程承包合同

建设单位： 吴堡县水利局 (甲方 )

施工单位： 陕西腾远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(乙方)

依照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

法》 及其他有关法律、 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和诚实

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   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 吴堡县张家山镇高家埚村水源工程

工程地点： 张家山镇高家埚村

工程内容： 新建100m²高位蓄水池 1座， 新建管理房1座，

输配水管道1235m。

第二条   工程期限

1、 本工程合同总工期 20

第三条   工程合同总

日历天 ；

2、 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(如水灾、 火灾地震等) ,经

双方协商同意后，工期相应顺延，并用书面形式确定顺延期限。

价

本工程合同总价为 ¥ 460211.83 元； 大写肆拾陆万零贰佰

壹拾壹元捌角叁分

第四条    工程质量和检查验收

1、 乙方必须严格按预算 ， 说明文件和国家颁发的有关规

范、 工程进行施工。






